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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社工 發展專業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回應「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 

 

就勞工及福利局 7 月 5 日發表「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報告」本會回應如下：有關報

告只將問題單一歸咎於受資助機構的管治及執行能力，未能真正解決推行「整筆撥款津助

制度」所產生之核心問題！面對過去 20 年來社會急速轉變，以及未來社會服務之需要變得

更為複雜及多元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檢討需要針對機構的管治能力、社會福利規劃、

津助制度、人力配置、社會服務行業的專業發展、員工士氣等多方面的關鍵問題，方可促

進業界可持續發展。 
 

本會曾就以下 3 方面提出實質執行方案及機制，包括：1) 促進社會工作專業發展、2) 提

昇社會工作專業能力回應社會複雜多變需要，以及 3) 推動肯定社會工作專業，並主動約見

署方要員和提交建議書。可惜均不獲署方採納，本會感到十分失望。 
 

就「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本會重申應： 

1) 促進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應加入「社工專業年資」認可作為人手編制的其中一項檢討範疇，並以社會工作

專業勝任能力架構(Professional Competency Framework)為基準，確保服務質

素和專業性。 
 

2) 提昇社會工作專業能力回應社會複雜多變需要 

 檢視不同服務的人手編制時，必須設立「高級臨床社工」和「臨床社工督導」職

位，以確立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發展階梯。具體操作建議，署方亦於初步文件(第 

1/2020 號(附件四)提出相關建議，本會認為是可行的過渡性方案，建議進一步

與業界研究操作方案； 

 邀請社會工作專業團體參與服務檢討，以確保檢討方向包含「社會工作專業」的

角度。 
 

3) 推動肯定社會工作專業 

 建議署方作為業界最大津助資源提供者，必須帶頭於業界建立及推動「年資認可」

之相關執行政策。實際操作建議包括：1) 成立有業界參與的專責評核機制：2) 邀

請現時已就「年資認可」納入人事管理制度，並設立明確的認可準則的機構，分

享操作及帶頭推動「年資認可」制度，使同工於轉職時能得到專業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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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顧問報告顯示，現有三種服務類型的估算薪酬支出已超越中點撥款。署方應率

先為這三項服務類型提供中點撥款以上的津助，以確保服務能在財務上穩健推行。

對於其他服務，隨著時移勢易，亦會陸續發展至資源不敷的情況，署方宜因應機構

或業界提出的要求，檢視服務成本結構，補貼因工作人員年資累積而帶來的不敷支

出，應該依檢討結果增加資源。 

 署方必須就整筆撥款設計和執行上所產生的漏弊，給予機構足夠資源，讓機構所聘

用的專業社工薪酬，能夠與「社會福利署社工職系」的薪級點看齊(包括起薪點及最

高點水平)。與其他專業(如教師 、護士、醫生) 一樣，透過清晰的薪酬制度，肯定社

會工作專業的資格和能力，同工不因受聘於不同機構或政府部門而出現待遇上差異，

方能穩定人手，並確保服務質素和專業性。 

 本會就「鼓勵機構使用精算服務」，是否能有效促進機構採取更大膽進取的理財方式

抱有疑問。隨著社會對社會服務機構的管治要求提高，相信大部份機構亦有作恆常

財務推算。有關估算基礎，應最能貼近他們的人力資源、服務發展需要等內部因素

和機構獨特性作考慮。若機構經過精算服務得出中點津助未能承擔推算認可員工的

資歷和認可薪酬，署方必須「以合理機制為機構提供財務支援」，方能鼓勵機構採取

進取和可持續的員工薪酬策略。 

  

總括而言，是次檢討必須正本清源以梳理整筆過撥款津助實施二十年來累積帶來之負面影

響。本會強調政府必須對撥款制度作承擔，並保持撥款制度的靈活性及公眾問責的重要性，

促進機構共同建立和遵守「業界標準」（industry standard)，業界未來的發展方可行穩致

遠！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撰文 

202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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